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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
8

■《京华时报》孙思娅文欧阳晓菲摄

前天上午， 北京西城法院开庭审理
并当庭宣判张红 （ 化名） 有期徒刑

2

年
半，缓刑

3

年，罚金
500

元。 张红自称，

她为躲避丈夫的家暴， 才持刀抢劫出租
司机以求能够进监狱得到庇护。 宣判后
张红含泪称， 得以与丈夫顺利离婚，“ 我
不后悔”。

受审时无家人旁听
前天上午

9

点半， 被取保候审的张红拄
着双拐孤独地站在法庭门口， 没有任何亲属
陪伴。 因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行动不
便，张红用了

1

分多钟，才走完从门口到法庭
中央这不过

10

米的路。

45

岁的张红为了完成一场荒唐的闪婚，

与家人断绝了来往。 而为了逃离这场婚姻，张
红又做出了比闪婚更荒唐的举动： 为躲避丈
夫王强（ 化名）并与他离婚，张红不惜持刀抢
劫， 目的只是将自己送入她认为最安全的地
方———监狱。 张红最终如愿离婚，也因此丢了
工作。 为了买药治病，张红租住了一间只有

5

平方米大小的地下室， 依靠出租另一处房产
所得的每月

1100

元房租维系生计。

虽然张红自称遭受王强严重的家暴，但
由于诊断证明及伤情鉴定等证据都无法证明

此事，因此检方在发表公诉意见时，并没有以
此向法庭提出从轻判决。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
审理及短暂休庭后， 法官当庭对张红进行了
口头宣判。 法院认为，张红已构成抢劫罪，由
于属于犯罪未遂， 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
及财产损失，而且又是初犯，对她适用缓刑不
至于危害社会，因此判决有期徒刑

2

年半，缓
刑

3

年。

对于判决结果张红表示满意，“ 只要能够
离婚，我不后悔”。 此外，张红还表示，觉得很
对不起被她抢劫的出租司机。

闪婚之后遭遇家暴
前天，检方宣读了对张红的指控，称她在

3

月
2

日晚上
7

点多，在北京宣武医院门前持
刀欲抢劫出租车司机马某， 马某随即报警并
将车行驶至枣林前街附近弃车逃离， 张红被
随后赶到的民警抓获。

张红随后缓缓道出了自己的故事。

张红与首任丈夫结婚
20

年生有一女 ，

当公交售票员的她需要早出晚归 ，丈夫逐
渐不满并有了外遇 ，两人因此于去年

8

月
离婚 。 张红为了排解苦闷每日网聊 。 网友
王强随即走入她的生活 ，他说 ：“ 你是个好
女人 ，要是和我结婚 ，我会好好照顾你 。 ”

一个月后 ， 张红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 ，与
王强闪婚 。

张红告诉法官， 她当时觉得王强对自己
很好，但婚后他却几乎不和自己说话，每天在

家就是上网和女网友聊天， 并把女网友带回
家，让张红躲出去。

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， 王强不让她见女
儿，也不让她给女儿钱。 于是张红向王强提出
了离婚，但此举却招致了王强的殴打，甚至动
刀恐吓，“ 你敢离婚就杀你全家”。 张红说，每
次王强用鞋底抽完她的脸和身体， 为怕外人
发现，都将她关在家中直到伤愈。 虽然张红多
次找到妇联求助， 但都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
遭受极端家暴而无果。

“被抢者受伤可以马上就医”
张红猜测， 王强和她结婚是为图谋她的

一处房产。 今年
2

月，她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
了离婚起诉书。 因害怕王强得知后对她施暴，

她不敢再回家。 张红无处可去，“ 如果能进监
狱，我就安全了”，于是她买了水果刀准备抢
劫。 因为腿脚不灵便，张红选择抢劫出租车司
机。 她还将抢劫地点选在宣武医院门口，“ 一
旦司机受伤，能马上送到医院”。

被抢司机马某称， 当时张红拿刀顶住他
的腰，要他交钱。 马某告诉张红还没赚到钱，

并称可以去银行取钱，“ 发动车时， 顺手按下
了车上的

GPS

报警”。 很快警方便打来电话，

通过暗语，他将情况告知警方，并谎称要上厕
所离开车。 马某跑到旁边的树后躲了起来，并
用身上的备用钥匙，将张红反锁在车里。

警方赶到打开车门后，张红张口便说“ 我
就想进监狱”。 张红告诉法官，她早已知道司
机报警，因为途中曾有警车从对面驶来，当时
司机曾闪烁车灯向对面的警车发信号并按喇
叭。

3

月
3

日，张红被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刑事
拘留， 后被送往公安医院，

23

日被取保候审。

取保候审后，张红与丈夫顺利离婚。

张红拄着双拐在法庭受审

案起宝马车窗前那张“ 代开发票”的名片
如今，卖假发票的一男一女已被判刑
还有十多家涉案公司的老总也该醒醒了

“ 能离开丈夫我就不后悔”

女子为躲家暴持刀抢劫求入狱

■汪基建杨利民

“ 代开发票”的小广告在街头巷尾时常可
见，手机信息里也有它的“ 踪影”，这些广告背
后藏着的往往是假发票。

近日 ，兜售假发票的尤某 、汪某分别
被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
刑

3

年 ， 缓刑
4

年 ； 有期徒刑
10

个月 ，缓
刑

1

年 。

挡风玻璃上的一张名片
2009

年
6

月的一天， 衢州某房产公司总
经理陈某（ 另案处理）开着白色宝马车带着家
人到市区一大型超市购物。 不久，他返回车上
时，在前挡风玻璃上发现了“ 代开发票”的名
片。

回家后，陈某拨通了“ 代开发票”名片上
的电话，找到了名片上的李亚平，询问“ 代开
发票”的具体事宜。

李亚平提出到单位谈业务比较方便，之
后 ， 他按照陈某提供的单位地址找到了陈
某。

一番讨价还价后的默契
双方见面后，陈某立刻就“ 手续费”和李

亚平展开了讨价还价。 起初，李亚平要求收取
票面额的

3%

作为“ 手续费”，而陈某觉得，自
己的业务量大，李亚平应该要给个“ 优惠价”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“ 拉锯战”，最终双方
确定费用为票面额的

1%

。

自此之后， 李亚平成了陈某的“ 合作伙
伴”，只要一个电话，李亚平就会将发票送货
上门，直至案发。

据陈某在公安机关陈述， 按照正常程序
到税务部门开具发票的税率为

7.9%

， 横向比
较之后，李亚平这里显然要“ 划算”得多。 而且
因为陈某的开票业务量很大， 从

2010

年开
始，李亚平将费用降到了票面额的

0.3%

。

陈某对于李亚平来说绝对是个 “ 大客

户”，

2010

年
5

月， 李亚平专门指定一个女人
杨玲为陈某提供服务。

涉案金额超过1200万
李亚平其实就是尤某， 是台州临海人。

据交代 ，他在得知干这一行来钱快后 ，特地
跑到衢州做起了这档子营生 。 他手中盖有

“ 衢州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专用章” 的空白
发票是以每张

35

元至
50

元不等的价格从
别人手上买过来的。 案发后经鉴定，这些发
票全是假发票。 而后来为陈某提供服务的杨
玲其实是汪某。

经查，自
2009

年
6

月至案发，陈某通过
尤某以及汪某开具发票

72

份，票面总额超过
1200

万元。 尤某从中非法获利
10

余万元，汪
某非法获利

2000

余元。

今年
9

月
23

日，衢州衢江区法院开庭审
理了此案。 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尤某、汪某
无视国家的发票管理秩序和税收征管秩序，

出售伪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、 抵扣税款以

外的其他发票， 其行为均已构成出售非法制
造的发票罪。

鉴于两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，如
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法庭上能自愿认罪，且
退出全部非法所得， 法庭对他们酌情从轻处
罚并适用缓刑。

严控税务犯罪应多管齐下
据了解，在衢州出售非法制造发票的，不

止尤某和汪某两人， 先后被捉拿归案的还有
多人。

他们除了分发标有“ 代开发票”的小广告
外，有的甚至直接上门推销“ 业务”。 在衢州，

目前已发现接受“ 业务”的公司
10

余家，涉及
餐饮、建筑、广告等多个行业。今年以来已有

4

人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打击税务领域的违法犯罪应当多管齐
下，司法、税务等部门应当协同作战，加大“ 查
打”力度，对偷逃税收构成犯罪的行为也应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